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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23〕256号

申请人：王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事项

的受理通知及举报处理结果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受理通知的

行为违法；撤销举报处理结果，责令限期重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11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反映广州

市白云区某商行（以下简称被举报人）的淘宝店铺“某商行”涉

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“【某某】下关茶厂 2003年红印

饼茶五大金刚之一陈年普洱茶”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及《预

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7718-2011），要求赔偿、立案查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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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没违法所得及收缴剩余违法产品的举报材料。

2022 年 12 月 16 日，因案件情况复杂，被申请人决定延长

线索核查期限。

2023 年 1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被举报人位于广州

市白云区某街某路 X号 XX栋 XX铺的住址进行调查，并制作了

《现场笔录》《证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2023

年 1月 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前往广州市白云区某商行登记住

所广州市白云区某街某路 X号 XX栋 XX铺进行检查，现场由某

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协同检查。现场检查发现该

处地址为拆迁状态，上述商行不在该址经营。当事人未在其登记

住所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”同日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，并

作出穗云市监某举复字〔2023〕XXX号《举报处理答复书》邮

寄送达申请人，主要内容为：“根据你反映的情况，2023 年 1

月 6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街某路 X 号 XX

栋 XX铺的广州市白云区某商行进行实地检查，发现该地址已因

政府规划拆迁导致该地址已不存在，该商行不在实地经营，我局

依法拟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鉴于现场未发现被举报人的违法行

为，我局决定不予行政处罚。”

2023 年 1 月 9 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社

区建设办公室向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某所出具《证明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贵所要求我方协助核查广

州市白云区某商行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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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某，注册登记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某街某路X号XX栋XX铺。

该登记已经营场所属于我方地址管辖范围。经我方详细核查，该

地地址已被拆除。”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事项

的受理通知及举报处理结果，于 2022年 3月 16日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

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

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

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检测、检验、检疫、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

需时间，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。”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

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。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

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

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1

月 28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举报材料，于 2022年 12月 16日决定

延长线索核查期限，于 2023年 1月 6日对该举报线索进行现场

核查，于同日决定不予立案，并作出穗云市监某举复字〔20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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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 号《举报处理答复书》邮寄送达申请人，在本案受理前已经

履行了法定职责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

受理通知无法律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关于申请人请求撤销举报处理结果，责令限期重作的意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：

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二）申

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……”而举报的作用主要在于为

被申请人直接查处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，因此其规范目的

在于维护公共利益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处理结果不直接为申

请人设定权利义务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处理结果之间不具有行

政法上的利害关系。因此，申请人向本府提出的该项行政复议申

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

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之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

抄告：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
